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 

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宇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

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 2024 年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

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现将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1 月 18 日，信宇人发布了《2024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显示，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预计 202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针对上述情况，保荐机

构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制定了现场检查计划，并于近期进行了现场检查。

通过查阅公司相关公告文件和财务资料、行业报告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告、管理

层访谈等方式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了解公司

2024 年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二、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 

现场核查执行的程序 

1、查阅公司 2024 年未审财务数据，对财务报表及相关经营数据进行审阅、

分析；对公司 2024 年度收入分类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公司各品类产品的收入变

动原因；  

2、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4 年业绩快报或 2024 年三季报，分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表现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查阅行业相关研究报告，了

解行业发展态势； 

3、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进行访谈，详细了解公司 2024 年的生产经

营情况，分析 2024 年度由盈转亏的原因，了解公司最新的经营情况及未来经营

规划； 

4、取得存货库龄表、存货减值计提明细表、应收账款账龄表等明细表，分

析存货跌价准备和应收账款减值对 2024 年业绩的影响情况； 

5、取得公司在手订单及预计情况。 

业绩变动原因分析 

1、公司本年度产品结构有所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导致公司收入有所增长，

但公司的综合毛利和毛利率有所下滑； 

2、市场竞争激烈，导致部分产品价格在本年度下半年呈现下降迹象，公司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存货跌价计提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3、行业下游不景气导致客户回款困难，因此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金额较上

年同期大幅增加。 

三、提请上市公司应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公司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市场情况研判，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

经营管理，平衡投入产出，制定合理发展规划，防范相关经营风险。对于公司 2024



年度由盈转亏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

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针对信宇人 2024 年业绩出现亏损的情况，保荐机构已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本次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信宇人积极提供所需文件

资料，及时安排保荐机构与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相关沟通，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了

必要的支持。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4 年度由盈转亏主要系产品毛利率下

降、存货跌价准备与应收账款坏账损失的计提增加所致。对于公司未来的经营状

况，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并督促上市公司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傅德福                     朱晓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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